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缙云县和睦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缙云县和睦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自备柴油加油点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缙云县和睦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塘川村塘

川路 15 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机动车修理

和维护；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土地整治服务；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企业，企业已对提出的问题均进行了整改落实，本项目安全评价

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详见表 6-1。

表 6-1 本项目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存在的问题 整改意见

1

缙云县和睦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原自备柴油加油点为地上

单层油罐、加油机布置在活动

板房内，与周边建筑物防火间

距 严 重 不 足 ， 不 符 合

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

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5.0.13条、

第 5.0.10条的规定。

把自备柴油加油点迁移到租赁

场地内另一空旷场地，自备柴油

加油点东面间隔停车场场内道

路是值班室和办公室等临时搭

建房、汽车充电站停车区，南面

是村道，西面间隔水沟是村道，

北面间隔移动式简易棚（闲置）、

空地是石材加工厂。使更换后的

撬装式加油装置与周边建筑物

防火间距符合 SH/T 3134-2023
《橇装式汽车加油站技术标准》

第 5.1.4 条的规定，详细见总平

面布置图。

2

原加油机布置在室内，不符合

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

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6.2.1 条

的规定。

停用原加油机，更换成撬装式加

油装置，设置在室外，并符合

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加

氢站技术标准》第 6.4.8条、SH/T
3134-2023《橇装式汽车加油站

技术标准》第 5.2.1 条的规定，

详细见总平面布置图。

3

原加油机未设置于加油岛上，

不符合 GB50156-2021《汽车

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14.2.3条的规定。

停用原加油机，更换成撬装式加

油装置，橇装式加油装置四周应

设防护围堰或漏油收集池，防护

围堰内或漏油收集池的有效容

量不应小于储罐总容量的 50％。

防护围堰或漏油收集池应采用

不燃烧实体材料建造，且不应渗

漏。

4 该加油点原储油罐采用单层油

罐，未采用防渗罐池或采用双

停用原油罐，重新采购更换成将

防火防爆油罐、加油机、自动灭



层油罐，不符合GB50156-2021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

准》第 6.3.12条，也不符合《国

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通知（浙政发（2016）
12号）》及本地环保部门的要

求。

火装置等设备及其配件整体装

配于一个钢制橇体的地面加油

装置，并符合 GB50156-2021《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6.4条、SH/T 3134-2023《橇装式

汽车加油站技术标准》、AQ/T
3002-2021《阻隔防爆橇装式加

油（气）装置技术要求》。

5 柴油罐未设置通气管。

更换后的撬装式加油装置的通

气管应高于油罐周围地面 4m，

且应高于罐顶 1.5m，并符合

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加

氢站技术标准》第 6.4.5-7 条、

SH/T 3134-2023《橇装式汽车加

油站技术标准》第 4.1.13 条、

AQ/T 3002-2021《阻隔防爆橇装

式加油（气）装置技术要求》第

4.2.13条的规定。

6 加油软管上未设安全拉断阀。 加油软管上安装安全拉断阀。

7

卸油管道上未安装防溢阀，当

柴油容量达到油罐容量的

95%时，未能自动停止柴油继

续进罐。

拆除原有管道，更换后的撬装式

加油装置的油罐应设紧急泄压

装置、防溢流阀、液位计，液位

计应在油罐内的液位上升到油

罐容量的 90%时发出报警信号，

防溢流阀应在油罐内的液位上

升到油罐容量的 95%时自动停

止油料进罐。

8

柴油罐未安装防渗漏检测仪、

液位仪、高低液位报警装置，

不符合 GB50156-2021《汽车

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第

6.3.15条的规定。

停用原油罐，更换后的撬装式加

油装置的油罐应设紧急泄压装

置、防溢流阀、液位计，液位计

应在油罐内的液位上升到油罐

容量的 90%时发出报警信号，防

溢流阀应在油罐内的液位上升

到油罐容量的 95%时自动停止

油料进罐。

9 加油机上未设有紧急停机按

扭。
在加油机上安装紧急停机按扭。

10 加油机内电线套管敷设不符

合防爆要求。

更换后的橇装式加油装置内加

油机电线套管按防爆要求敷设。

11 卸油区未安装导静电报警仪。
卸油区安装导静电报警仪，卸油

前应导除槽中的静电。

12 加油点灭火器配置不足。

在加油点配置 35kg 推车式干粉

灭火器 1具、5kg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 2具。

13 加油点灭火毯配备不足。 在加油点配备灭火毯 2块。

14 加油点消防沙配备不足 2m3。
在加油点配备消防沙不少于

2m3。

15
原油罐、加油机未设置防雷接

地装置，未委托有资质单位检

测合格。

停用原有油罐、加油机，更换后

的橇装式加油装置安装防雷接

地装置，委托有资质单位对防雷

防静电接地装置进行检测，检测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16 加油点未张贴相应的安全警

示标志。

在加油点张贴“严禁烟火”“禁

止吸烟”等安全警示标志。



17 未张贴柴油的化学品作业场

所安全警示标志。

在加油点张贴柴油的化学品作

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18 未在加油点醒目位置张贴受

限空间安全警示牌。

在加油点醒目位置张贴受限空

间安全警示牌。

19 通气管未按 GB7231的规定标

明介质名称、流向箭头。

通气管按GB7231的规定标明介

质名称、流向箭头。

20 未制订加油点各类人员岗位

安全生产职责。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制订加油点各类

人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1 未制订加油点各项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订加油点

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2 未制订卸油、加油等安全操作

规程。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制订卸油、加油等安全操作规

程。

23

未按 GB30871-2022《危险化

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制订动火等特殊作业安全管

理制度。

按 GB30871-2022《危险化学品

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制订动

火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24
未按《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

条的规定修订完善主要负责

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修订完善主要负责人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

25
未按《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三条的规定修订完善主

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

十三条的规定修订完善主要负

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26
未按《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修订完善安全管理

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员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

27
未按《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五条的规定修订完善安

全管理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

十五条的规定修订完善安全管

理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28

未按 GB/T29639-2020《生产经

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编制导则》的要求编制自备

柴油加油点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按照 GB/T29639-2020《生产经

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的规定编制自备柴油

加油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或现场处置方案。

29 未为加油点从业人员配备防

静电工作服。

为加油点从业人员配备防静电

工作服。

通过对缙云县和睦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自备柴油加油点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和分析，该企业在柴油的储存使用过程中主要危险性在于柴油的易燃危险性，

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应重点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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